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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前言 

  隨着近年本澳鄰近地區頻繁地於禽鳥或禽鳥所在之環境（如街市）檢體中檢

出禽流感病毒，且不時有人類感染禽流病毒而死亡之個案發生，禽流感之議題日

益受到重視。為保障市民健康安全，切斷禽流感病毒之傳播途徑，各地區目前相

繼推行關閉活禽市場及活禽集中屠宰等措施，以降低人類感染禽流感之風險。 

  根據資料顯示，大多數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病毒（如 H5N1 和 H7N9）的

病例，與接觸染病活禽或病死禽相關。審視現時澳門活禽零售攤檔通常位於人流

密集的街市，活禽在運輸、批發和零售的過程均有機會與公眾接觸，不論是對市

民或業界從業員均存在健康安全之隱憂。於 2014 年，本澳曾先後兩次分別於批

發市場留置活雞檢疫樣本及街市家禽零售攤檔的環境樣本中檢出 H7 亞型禽流

感病毒，禽流感病毒對本澳居民健康及社區衛生構成之潛在風險不容忽視。 

  為了改善街市環境衛生，以及保障公眾的健康，特區政府正計劃停止現時本

澳街市內家禽零售攤檔、及街外家禽零售店舖之活禽銷售模式，並全面改以冰鮮

禽替代活禽供應本澳市場。為了能廣泛聽取市民的聲音，並取得社會之共識，民

政總署制定了本諮詢文本，現誠意邀請社會各界及大眾市民於諮詢期內，就諮詢

文本內容發表意見。民政總署將在諮詢期結束後，就所收集的意見及建議製作成

諮詢總結報告，並向全澳市民公開報告內容。任何人士如需要對發表意見的身份

或所提的意見作全部或部份保密，敬請作出特別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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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取諮詢文本地點 

政府資訊服務中心：水坑尾街 188-198 號方圓廣場 

政府綜合服務大樓：黑沙環新街 52 號 

民政總署：新馬路 163 號民政總署大樓 

民政總署綜合服務中心：南灣大馬路 762-804 號中華廣場 2 樓 

民政總署中區市民服務中心：三盞燈 5 及 7 號三盞燈綜合大樓 3 樓 

民政總署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：氹仔黑橋街平民新村 75K 號 

民政總署中區服務站：南灣大馬路 762-804 號中華廣場 2 樓 

民政總署下環服務站：李加祿街下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 4 樓 

民政總署台山服務站：台山巴波沙大馬路 127 號地下嘉翠麗大廈 B 座 

 

查詢及下載諮詢文本 

民政總署：http://www.iacm.gov.mo/poultry 

 

發表意見及建議 

電郵：info-poultry@iacm.gov.mo 

電話：2833 7676 

傳真：8395 0483 

郵寄地址：民政總署 澳門新馬路 163 號民政總署大樓 

 

諮詢期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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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本澳面臨之威脅及應對策略分析 

一、禽流感對本澳所構成的潛在威脅 

  禽流感是由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疾病，主要影響禽鳥。除影響禽鳥外，

亦可能令人類受感染，例如 H5N1 及 H7N9 亞型禽流感病毒，對人類健康構成

威脅。 

  在 2013 年春天可感染人類的 H7N9 亞型禽流感病毒被發現以前，影響人

類的禽流感病毒主要是 H5N1 亞型禽流感病毒。H5N1 病毒對禽鳥而言是高致

病性病毒，可以引起家禽明顯的症狀及大量死亡，容易被識別和控制。也由於這

種特性，雖然人類感染 H5N1 病毒後病死率很高（平均病死率超過 50%），但感

染宗數相對較少。在香港，自從 1997 年發現人類感染 H5N1 禽流感而採取相

應措施後，沒有再發生人類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。而在中國內地，在 2003

至 2014 年，平均每年發現人類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只有 4 例，顯示過往

採取的預防控制措施對人類感染 H5N1 禽流感效果良好。 

  然而，2013 年春天首次發現可感染人類並引起嚴重疾病的 H7N9 亞型禽

流感病毒，對家禽而言是低致病性病毒，不會引起家禽明顯的症狀或死亡，因此

不易被識別和控制，但卻能引起人類嚴重的疾病。由於這個原因，截至 2015 年

7 月，全國共錄得最少 675 例病例，當中最少 235 例死亡，病死率高達 35%。 

  人類感染 H5N1 及 H7N9 亞型禽流感病毒的病死率遠遠高於感染季節性流

感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，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病毒（如 H5N1 及 H7N9 亞型禽

流感病毒）的首要危險因素與直接或間接接觸受該病毒感染的活禽或病死禽、或

曾經暴露於被該病毒污染的環境中（如活禽批發及零售市場）有關。 

  現時內地進口本澳之活禽會於批發市場內進行檢驗檢疫，通過民政總署檢驗

檢疫合格之活禽，將於進口翌日運往本澳各街市內零售攤檔、及街外零售店舖銷

售；活禽於銷售期間會置於家禽飼養籠內展示，以供市民現場進行選購；被選購

之活禽會即時由家禽業者帶到零售攤檔/店舖內之獨立屠宰室進行屠宰後，再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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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市民。雖然本澳現時已有一系列針對禽流感預防、監察和控制措施，大大降低

爆發大規模禽流感的風險。但由於現行對進口活禽之檢驗檢疫措施，是按統計學

分析作隨機抽檢，不可能做到對每隻進口活禽均進行檢驗，無法確保所有進口活

禽沒有感染禽流感病毒，且現行的活禽銷售模式不能避免公眾與活禽接觸，故仍

無法排除本澳社區發生人類感染禽流感的可能性。隨着禽流感疫情不斷在本澳鄰

近地區爆發，禽流感已對本澳市民健康構成潛在威脅，實有必要停止本澳現行活

禽銷售模式，以降低禽流感傳播之風險。 

 

二、應對策略分析 

  經聽取內地、台灣及澳門公共衛生專家之科學意見及分析，禽流感已對人類

造成人命傷亡及重大經濟損失，暫時沒有有效辦法將其完全消滅。因此，建議採

取『人禽分隔』為政策目標，以有效減少公眾與活禽接觸的機會，降低禽流感病

毒傳播的風險。特區政府深知有關政策之實行是需要市民及家禽業界付出若干社

會成本和經濟代價，但亦相信只有採取『人禽分隔』，才最能符合本澳整體公共

利益。 

  基於此，為了完全達致『人禽分隔』之政策目標，民政總署提出『以冰鮮禽

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，建議停止由內地進口活禽，改以進口“冰鮮禽”全面取

代活禽供應本澳市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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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介紹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 

一、關於鄰近地區實施禁售活禽的概況 

  過去部分習慣食用現宰禽 1的國家和地區，如新加坡和台灣，已實施了禁售

活禽和家禽集中屠宰 2的措施。新加坡自 90 年代便禁止在傳統市場內屠宰活禽，

所有食用家禽屠宰活動須在合格的屠宰場進行。台灣亦於 2013 年 5 月 17 日起

正式實施傳統市場禁止展示、陳列及販售活禽政策，活禽須依規定送往合法屠宰

場屠宰後再進行銷售。有關措施實行至今，除境外移入病例外，兩地均無發生本

土人類感染禽流感之病例。 

  內地部份城市亦開始改變活禽銷售模式。2013 年，上海巿率先採取全面關

閉活禽交易巿場的措施，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新發病例於措施生效後 10 天

內迅速下降。隨後華東地區各地如南京、杭州等亦相繼實施關閉活禽交易巿場的

措施，令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疫情得以緩和。為了實施對禽類市場的長遠

監管，以減低市民因接觸活禽感染禽流感的風險，廣東省於 2014 年 5 月起已

在廣州、深圳和佛山首先試行『集中屠宰、冷鏈配送、生鮮上市』之措施，並計

劃有序地將措施擴展至其他城市。2014 年 12 月 15 日廣東省政府令頒布之《廣

東省家禽經營管理辦法》，廣東省將於 2015 年內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級以上市城

區和其他人口密集的地級市城區設活禽經營限制區，區內限制活禽交易，實行活

禽『集中屠宰、冷鏈配送、生鮮上市』，從而達致『人禽分隔』，減低公眾及家禽

業從業員接觸到禽流感病毒的風險，防患於未然。現時，與本澳鄰近的珠海、深

圳、中山、東莞、佛山、廣州等城市，均已有序地推展限制活禽交易、及家禽集

中屠宰的措施。 （參閱附件一. 鄰近地區實施禁售活禽情況比較表） 

1現宰禽泛指現時市民可於街市內/外活禽零售點所購買之家禽，市民於街市檔

口即時選購活禽後，即時作現場屠宰，屠體沒有經過低溫處理。 
2家禽集中屠宰是指所有屠宰和處理家禽的工序集中在一所屠宰設施（如家禽屠

宰場）內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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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實行 

  （參閱附件二. 本澳活禽處理現況與政策實行對比） 

  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，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，人際交流頻繁，

非常有利於傳染病的流行。且禽流感病毒易於變異，雖然暫時未有証據顯示禽流

感病毒有人傳人之風險，但病毒若持續於社區環境中存在，會與人類流感病毒或

其他流感病毒發生重組（俗稱“洗牌”）之可能，如果重組出之新亞型流感病毒

同時具有毒力強和傳播力強特點，或演變成可以人傳人，後果更是不堪設想。 

  為此，在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禽流感防疫戰，減少公眾與禽鳥接觸機會成為預

防人類感染禽流感之重要策略。只有實行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，停

止本澳所有活禽交易，才能完全達致『人禽分隔』的政策目標，有效減少公眾與

活禽接觸的機會。 

屆時，澳門將停止由內地進口活禽，活禽屠宰及處理的工序均於澳門以外其

他地區的家禽屠宰場內進行。家禽屠體會經過冰鮮工序處理，即屠體浸入冰水浴

或利用冷空氣急速降溫，使屠體內外溫度下降至攝氏零至四度，最後以塑料袋包

裝，並附上標籤註明生產日期、食用日期、屠宰場名稱、家禽來源（飼養場）等

關鍵資訊。為確保食用安全及衞生，產品於儲存、運輸及銷售之整個過程均須保

持在攝氏零至四度。 

為保障食品安全及公共衛生，民政總署對入口冰鮮禽進行嚴格檢驗，要求其

活禽來源、屠宰及產品加工處理之工序及衛生條件符合相關標準。同時在批發及

零售層面繼續對輸澳冰鮮禽產品採取嚴格之監管及檢驗措施。業界可因應市場需

求，進口不同品種、品質及價格之禽肉產品，以滿足市民不同之食用需求。 

  冰鮮禽與急凍禽並不相同，急凍禽泛指經過急凍工序處理之禽肉產品，其儲

存溫度通常維持在攝氏零下十八度或以下，保存期較長，可達數月至一年。而冰

鮮禽則儲存在攝氏零至四度，保存期較短，一般建議於三至五日內食用完畢。相

對於急凍禽，冰鮮禽較能符合市民之傳統飲食習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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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實行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所帶來之影響 

一、評估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對社會及經濟之影響 

1. 簡介 

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實行，從事活家禽業（批發至零售）的現

行運作模式必將發生徹底改變。特區政府亦明白政策之實行勢必對現時家禽

業從業員生計帶來直接影響，考慮到現時從業員之平均年齡較長，且從事相

關行業多年，面對轉行或較為困難，政府擬就政策之實行對其提供相關協助

或財政支援。 

 

2. 對家禽業界(供應/批發/零售)之影響： 

 停止活禽進口，對批發及供應商均有影響。 

 改善工作環境衛生。 

 停止活禽銷售，營運上減少活禽屠宰之厭惡性工序。 

 有別於傳統經營模式，現時街市內外活禽零售點轉營，需重新購買儲

存設備及用具，而其他零售市場如超市已具備售賣能力和設備。 

 營運工序減少，僱員會憂慮失業問題。 

 截至 2015 年初，家禽業界（供應/批發/零售）涉及人數為 252 人。 

 

3. 對市民之影響： 

 避免直接或間接接觸活禽的機會，降低感染禽流感之風險。 

 選購禽肉產品便捷、衛生，無須等待屠宰時間。 

 市民對冰鮮禽肉產品之購買及食用習慣需要時間適應及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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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對政府之影響： 

 政府可調低對禽流感檢驗檢疫及街市環境監測之經常性開支，以及下

調相關人力資源投放。 

 政府擬定就政策之實行對家禽業從業員提供協助及財政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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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現有已收集各界之部分意見 

一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政府公共部門意見摘要 

  就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之政策諮詢工作，早前已就政策向內地、台灣

及澳門相關之專家學者，以及相關澳門政府公共部門作諮詢或訪談。綜合意見內

容如下： 

 

1. 對政策實行之意見： 

 基於禽流感病毒會與人類流感病毒或其他流感病毒發生重組（俗稱“洗

牌”）之可能，如果重組出之新亞型流感病毒同時具有毒力強和傳播

力強特點，或演變成可以人傳人，則會對人類帶來災難性後果。 

 禽流感已對人類造成人命傷亡及重大經濟損失，H7N9 亞型禽流感病

毒已在家禽中扎根，暫時並沒有有效辦法將其完全消滅。 

 審視現時澳門傳統街市以活禽屠宰之方式零售，形成了人與禽接觸感

染禽流感之傳播途徑，增加病毒於社區散播之風險，並造成人類感染

禽流感病毒之防疫缺口。 

 澳門對活禽入口之檢驗檢疫方式，只能按比例隨機抽檢，沒法確保所

有輸入的活家禽中沒有感染禽流感病毒。 

 一旦有巿民在本地感染禽流感病毒，或在輸入的活禽及活禽零售環境

中發現禽流感病毒，現時所採用之方法為暫停活禽零售，若果經常透

過反覆停售活禽作防範，就長遠來說，這對澳門市民和家禽業界亦非

最佳之選擇。 

 認為政策能最大限度預防和降低市民感染禽流感之風險，有效減少市

民接觸活禽之機會，保障市民的健康及生命安全，有實施之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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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對政府政策實行之建議 

 就食品安全風險而言，冰鮮禽對於微生物污染之管控較為全面。 

 由於政策目的主要從公共衛生和疫病防疫之角度出發，因而政策實行

需就對持份者或市民所帶來之影響，作進一步之探討和協調，以使政

策在維護澳門公共衛生的同時，亦能平衡各方之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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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對政府政策實行之建議 

 就食品安全風險而言，冰鮮禽對於微生物污染之管控較為全面。 

 由於政策目的主要從公共衛生和疫病防疫之角度出發，因而政策實行

需就對持份者或市民所帶來之影響，作進一步之探討和協調，以使政

策在維護澳門公共衛生的同時，亦能平衡各方之利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家禽業界意見摘要 

  就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之政策諮詢工作，早前已與本澳家禽業界代表

進行會面諮詢，探討落實相關政策對家禽業界帶來之影響。綜合意見如下： 

 

1. 對政策實行之意見 

 現時國內對活禽之檢驗檢疫機制相對嚴謹，已能夠保障供澳活禽安全

及供貨穩定。 

 澳門暫時沒有發生人類感染禽流感，認為政策沒有實行之必要。期望

能維持現時經營模式。 

 廣州實行活禽『集中屠宰、冷鏈配送、生鮮上市』政策後，生鮮雞之

銷售狀況不佳，顯示市民接受程度較低。 

 超市之售賣環境亦較街市為優，影響街市零售攤檔生存空間。 

 憂慮冰鮮雞之銷售情況，嚴重影響街市家禽零售市場，沒有意向繼續

經營，造成業界失業問題。 

 

2. 對政府政策實行之建議 

 若政府決定推行政策，業界期望政府可向沒有意願繼續營運之經營者

回收牌照，以及作出適當協助及財政援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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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社團組織意見摘要 

  就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之政策諮詢工作，早前已對部分本澳社團組織

收集意見，綜合意見如下： 

 

1. 對政策實行之意見 

 從社會發展趨勢及市民角度考慮，政策實行是對市民最安全的做法，

降低感染禽流感風險。亦有意見反映現時禽流感疫情並不嚴重，可考

慮待疫情轉趨嚴重才實行政策。 

 認為政策對家禽零售商有利，可減少僱用屠宰人員。 

 憂慮市民進食現宰雞的傳統飲食習慣無法輕易改變。 

 認為於政策落實初期，保留少量現宰雞給街市雞販售賣，逐步取替，

以免影響現時雞販的生計。 

 

2. 對政府政策實行之建議 

 應與業界作良好的溝通。 

 由於現時街市活雞零售攤檔是免租，若政府落實政策，不需對業界作

出賠償。 

 加強宣傳讓市民瞭解及接受政策實行。 

 建議必須附有標籤，標示屠宰日期及時間等資料，使市民能區分清楚

禽肉種類，以免被不法商人混淆售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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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諮詢意見 

一、 探討及制定諮詢內容 

1. 簡介 

  保障公眾健康為特區政府推行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政策的首要考慮因

素。然而，就目前所收集之意見，社會各界對於政策實行和發展方向尚未能達成

共識，一些與市民生活、業界經營運作相關的問題尚需進一步探討，包括有關政

策對家禽業的影響、政府就政策實行對家禽業從業員之協助或財政支援、居民如

何接受新的家禽零售模式、以及居民改變食用非現宰禽的飲食習慣等，都是需要

社會大眾廣泛討論和提出意見的，以使政府在維護公共衛生、平衡業界權利和公

眾利益的基礎上，制定出最適合本澳社會的政策措施。 

 

2. 諮詢內容 

 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實行。 

 政府因應政策實行對受影響家禽業從業員提供協助或財政支援之意

見。 

 

二、 諮詢對象 

     澳門社會各界及大眾市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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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語 

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推行『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』的政策，目標是要達致

『人禽分隔』，避免公眾與活禽接觸，以降低禽流感在本澳爆發的風險。 

  為此，民政總署誠邀社會各界及大眾市民，對諮詢文本的各項檢討內容給予

寶貴意見。 

  本署對撥冗閱覽諮詢文本的讀者，以及提供寶貴意見的各界人士，謹致以謝

忱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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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

公
眾

健
康

和
公

共
衛

生

安
全

。
 


為

了
加

強
家

禽
屠

宰
衛

生
檢

查
管

理
，

保
障

消
費

者
食

用

禽
肉

之
衛

生
安

全

及
品

質
，

並
減

低
人

類
感

染
禽

流
感

的

風
險

。
 


為

了
加

強
家

禽
屠

宰
衛

生
檢

查
管

理
，

保
障

消
費

者
食

用

禽
肉

之
衛

生
安

全

及
品

質
，

並
改

善
活

禽
零

售
場

所
的

環

境
衛

生
。

 

目
前
可

供
應
禽

肉
類
型

 

現
宰

禽
、

冰
鮮

禽
、

急
凍

禽
 

現
宰

禽
、

冰
鮮

禽
、

急
凍

禽
 

現
宰

禽
、

冰
鮮

禽
、

急
凍

禽
 

（
地

級
以

上
市

人
民

政

府
根

據
當

地
實

際
，

可
以

在
活

禽
經

營
限

制
區

內

規
劃

設
置

1
-3

個
活

禽
零

售
市

場
，

售
賣

現
宰

禽
）

 

冰
鮮

禽
、

急
凍

禽
 

冰
鮮

禽
、

急
凍

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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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門

 
香
港

 
廣
東
省

 
台
灣

 
新
加
坡

 

實
施
禁

售
活
禽

後
之
銷

售
情
況

 

 
 

一
般

 
良

好
 

良
好

 

實
施
禁

售
活
禽

後
之
人

感
染
禽

流
感
情

況
 

 
 

措
施

試
行

期
間

，
人

類
感

染
禽

流
感

的
新

發
病

例

個
案

數
大

幅
下

降
，

但
仍

有
零

星
個

案
發

生
。

 

除
境

外
移

入
個

案
外

，
未

有
發

生
本

土
之

人
感

染

禽
流

感
個

案
。

 

未
有

發
生

本
土

之
人

感

染
禽

流
感

個
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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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二
、
本
澳
活
禽
處
理
現
況
與
政
策
實
行
對
比

 

  
現
況
：
進
口
活
禽
於
街
市

/零
售
點
內
屠
宰

 
政
策
：
以
進
口
冰
鮮
禽
全
面
取
代
活
禽
供
應

 

人
感
染
禽
流
感
風
險

 


現

行
對

進
口

活
禽

之
檢

驗
檢

疫
措

施
，

是
按

統
計

學

分
析

作
隨

機
抽

檢
，

不
可

能
做

到
對

每
隻

進
口

活
禽

均
進

行
檢

驗
，

無
法

確
保

所
有

進
口

活
禽

沒
有

感
染

禽
流

感
病

毒
，

且
現

行
活

禽
銷

售
模

式
不

能
避

免
公

眾
與

活
禽

接
觸

，
無

法
排

除
本

澳
社

區
發

生
人

類
感

染
禽

流
感

的
可

能
性

。
 


停

止
進

口
活

禽
，

本
澳

可
完

全
達

到
『

人
禽

分
隔

』

的
政

策
目

的
，

市
民

感
染

禽
流

感
風

險
低

。
 

環
境
衛
生

 


活

禽
糞

便
、

屠
宰

廢
棄

物
及

污
水

等
造

成
衛

生
問

題
，

對
現

時
街

市
內

外
活

禽
零

售
點

之
環

境
帶

來
負

面
影

響
。

 


改

善
現

時
街

市
內

外
家

禽
零

售
點

環
境

衛
生

。
 

產
品
質
量

 


現

宰
禽

為
即

宰
即

售
，

保
存

期
較

冰
鮮

禽
或

急
凍

禽

短
。

 


與

現
宰

禽
比

較
，

冰
鮮

禽
具

較
高

的
食

品
安

全
標

準
。

 


冰

鮮
禽

全
時

間
控

制
在

0
℃

至
4
℃

冰
鮮

處
理

及
儲

存

運
輸

，
保

存
期

較
現

宰
禽

長
，

但
較

急
凍

禽
短

。
 


民

政
總

署
對

入
口

冰
鮮

禽
進

行
嚴

格
檢

驗
，

要
求

其

活
禽

來
源

、
屠

宰
及

產
品

加
工

處
理

之
工

序
及

衛
生

條
件

符
合

相
關

標
準

。
同

時
在

批
發

及
零

售
層

面
繼

續
對

輸
澳

冰
鮮

禽
產

品
採

取
嚴

格
之

監
管

及
檢

驗
措

施
。

 


是

否
有

當
日

屠
宰

之
冰

鮮
禽

售
賣

，
取

決
於

物
流

及

供
銷

環
節

之
配

合
。

 


業

界
可

因
應

市
場

需
求

，
進

口
不

同
品

種
、

品
質

及

價
格

之
冰

鮮
禽

，
以

滿
足

市
民

不
同

之
飲

食
需

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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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況
：
進
口
活
禽
於
街
市

/零
售
點
內
屠
宰

 
政
策
：
以
進
口
冰
鮮
禽
全
面
取
代
活
禽
供
應

 

產
品
價
格

 


生

產
效

率
相

對
較

低
，

以
及

受
營

運
成

本
及

人
力

資

源
等

因
素

影
響

，
現

宰
禽

平
均

零
售

價
格

通
常

較
進

口
冰

鮮
禽

高
。

 


參

考
資

料
(2

0
1
5
/5

/1
3
)，

街
市

現
宰

雞
（

活
雞

、

含
內

臟
）

每
隻

平
均

重
量

約
為

3
.2

司
馬

斤
，

售
價

平
均

約
為

2
9

澳
門

元
/司

馬
斤

。
若

以
平

均
每

隻
雞

重
量

3
.2

司
馬

斤
計

算
，

即
每

隻
平

均
售

價
約

為
澳

門
幣

9
2

元
。

 


外

地
冰

鮮
禽

供
應

商
多

為
大

量
生

產
，

在
供

貨
量

相

對
較

穩
定

的
狀

況
下

，
進

口
冰

鮮
禽

價
格

通
常

較
現

宰
禽

低
。

 


參

考
資

料
(2

0
1
5
/5

/1
3
)，

冰
鮮

雞
（

不
含

內
臟

）

每
隻

平
均

重
量

約
為

1
.9

司
馬

斤
，

每
隻

平
均

售
價

約

為
澳

門
幣

5
3

元
。

即
平

均
約

2
7

澳
門

元
/司

馬
斤

。
 

供
貨
穩
定
性

 


活
禽

供
應

易
受

禽
流

感
疫

情
（

暫
停

活
禽

進
口

）
影

響
。

 


商

人
可

挑
選

各
地

冰
鮮

禽
供

應
商

，
供

貨
相

對
較

穩

定
。

 

對
現
有
家
禽
從
業
員

的
影
響

 


整

個
家

禽
業

界
從

業
員

之
生

計
易

受
禽

流
感

疫
情

（
暫

停
活

禽
進

口
）

影
響

。
 


對

家
禽

業
影

響
層

面
廣

，
包

括
進

口
、

批
發

和
零

售
。

截
至

2
0
1
5

年
初

，
涉

及
人

數
為

2
5
2

人
。

 


現

時
街

市
內

外
活

禽
零

售
點

轉
營

，
需

重
新

購
買

儲

存
設

備
及

用
具

，
而

其
他

零
售

市
場

如
超

市
已

具
備

售
賣

能
力

和
設

備
。

 

行
業
可
持
續
性

 


屠
宰

業
屬

高
風

險
及

厭
惡

性
行

業
，

憂
慮

未
來

人
力

資
源

短
缺

，
出

現
產

業
斷

鏈
問

題
。

 


零

售
冰

鮮
禽

行
業

的
入

行
門

檻
相

對
較

低
，

且
人

力

資
源

需
求

較
少

。
 

資
源
投
放

 


禽

流
感

傳
入

之
風

險
仍

然
較

高
，

需
預

留
較

高
之

疫

情
應

急
預

算
，

以
及

每
年

高
昂

的
禽

流
感

檢
驗

檢
疫

及
環

境
監

測
經

常
性

開
支

。
 


可

調
低

對
禽

流
感

檢
驗

檢
疫

及
街

市
環

境
監

測
之

每

年
經

常
性

開
支

，
減

少
相

關
人

力
資

源
投

放
。

 


現

時
街

市
內

外
活

禽
零

售
點

轉
營

，
需

重
新

購
買

儲

存
設

備
及

用
具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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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澳
活
禽
處
理
現
況
與
政
策
實
行
對
比
摘
要

 

 

 
現
況
：
進
口
活
禽
於
街
市

/零
售
點
內
屠
宰

 
政
策
：
以
進
口
冰
鮮
禽
全
面
取
代
活
禽
供
應

 

人
感
染
禽
流
感
風
險

 
高

 

（
具

社
區

傳
播

風
險

）
 

低
 

（
完

全
達

到
『

人
禽

分
隔

』
）

 

環
境
衛
生

 

（
街
市

/家
禽
零
售

點
）

 

易
受

污
染

 
改

善
 

產
品
質
量

 
參

差
 

保
存

期
較

短
 

標
準

 

保
存

期
較

長
 

產
品
價
格

 
較

高
 

較
低

 

供
貨
穩
定
性

 
較

不
穩

定
 

（
活

禽
供

應
易

受
疫

情
影

響
）

 
較

穩
定

 

政
策
實
行
對
現
有
家
禽

從
業
員
的
影
響

 
 

涉
及

層
面

廣
 

（
進

口
、

批
發

及
零

售
業

）
 

行
業
可
持
續
性

 
較

低
 

（
行

業
風

險
高

、
憂

慮
人

資
短

缺
）

 

較
高

 

（
行

業
人

資
需

求
較

低
）

 

資
源
投
放

 
較

高
 

（
較

高
防

疫
預

算
）

 

較
低

 

（
可

調
低

防
疫

預
算

）
 

  

 
現
況
：
進
口
活
禽
於
街
市

/零
售
點
內
屠
宰

 
政
策
：
以
進
口
冰
鮮
禽
全
面
取
代
活
禽
供
應

 

產
品
價
格

 


生

產
效

率
相

對
較

低
，

以
及

受
營

運
成

本
及

人
力

資

源
等

因
素

影
響

，
現

宰
禽

平
均

零
售

價
格

通
常

較
進

口
冰

鮮
禽

高
。

 


參

考
資

料
(2

0
1
5
/5

/1
3
)，

街
市

現
宰

雞
（

活
雞

、

含
內

臟
）

每
隻

平
均

重
量

約
為

3
.2

司
馬

斤
，

售
價

平
均

約
為

2
9

澳
門

元
/司

馬
斤

。
若

以
平

均
每

隻
雞

重
量

3
.2

司
馬

斤
計

算
，

即
每

隻
平

均
售

價
約

為
澳

門
幣

9
2

元
。

 


外

地
冰

鮮
禽

供
應

商
多

為
大

量
生

產
，

在
供

貨
量

相

對
較

穩
定

的
狀

況
下

，
進

口
冰

鮮
禽

價
格

通
常

較
現

宰
禽

低
。

 


參

考
資

料
(2

0
1
5
/5

/1
3
)，

冰
鮮

雞
（

不
含

內
臟

）

每
隻

平
均

重
量

約
為

1
.9

司
馬

斤
，

每
隻

平
均

售
價

約

為
澳

門
幣

5
3

元
。

即
平

均
約

2
7

澳
門

元
/司

馬
斤

。
 

供
貨
穩
定
性

 


活
禽

供
應

易
受

禽
流

感
疫

情
（

暫
停

活
禽

進
口

）
影

響
。

 


商

人
可

挑
選

各
地

冰
鮮

禽
供

應
商

，
供

貨
相

對
較

穩

定
。

 

對
現
有
家
禽
從
業
員

的
影
響

 


整

個
家

禽
業

界
從

業
員

之
生

計
易

受
禽

流
感

疫
情

（
暫

停
活

禽
進

口
）

影
響

。
 


對

家
禽

業
影

響
層

面
廣

，
包

括
進

口
、

批
發

和
零

售
。

截
至

2
0
1
5

年
初

，
涉

及
人

數
為

2
5
2

人
。

 


現

時
街

市
內

外
活

禽
零

售
點

轉
營

，
需

重
新

購
買

儲

存
設

備
及

用
具

，
而

其
他

零
售

市
場

如
超

市
已

具
備

售
賣

能
力

和
設

備
。

 

行
業
可
持
續
性

 


屠
宰

業
屬

高
風

險
及

厭
惡

性
行

業
，

憂
慮

未
來

人
力

資
源

短
缺

，
出

現
產

業
斷

鏈
問

題
。

 


零

售
冰

鮮
禽

行
業

的
入

行
門

檻
相

對
較

低
，

且
人

力

資
源

需
求

較
少

。
 

資
源
投
放

 


禽

流
感

傳
入

之
風

險
仍

然
較

高
，

需
預

留
較

高
之

疫

情
應

急
預

算
，

以
及

每
年

高
昂

的
禽

流
感

檢
驗

檢
疫

及
環

境
監

測
經

常
性

開
支

。
 


可

調
低

對
禽

流
感

檢
驗

檢
疫

及
街

市
環

境
監

測
之

每

年
經

常
性

開
支

，
減

少
相

關
人

力
資

源
投

放
。

 


現

時
街

市
內

外
活

禽
零

售
點

轉
營

，
需

重
新

購
買

儲

存
設

備
及

用
具

。
 

  










